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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济大校字〔2020〕56 号 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济南大学自然科学标志性科研业绩 

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济南大学自然科学标志性科研业绩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

已经党委常委会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济南大学  

2020 年 6 月 1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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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大学自然科学标志性科研业绩 

奖励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更好地融入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，实现产教

融合发展，调动广大教职工开展科学研究的积极性，推进知

识创新和科技创新，推动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，提高我校的

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，实现我校自然科学科研工作高质量发

展，根据教育部、科技部、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《关于提

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》（教科技

〔2020〕1 号）、《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

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》 (教科技〔2020〕2 号)、《关

于破除科技评价中“唯论文”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

（国科发监〔2020〕3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奖励对象为我校每年度取得自然科学

标志性科研业绩的教职工，包括标志性科技项目完成人、标

志性科技论文完成人、标志性科技成果奖完成人、实现转化

的标志性科技成果完成人、标志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团队。 

第三条  自然科学标志性科研业绩是指国家级、省部级

纵向科技项目，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科技期刊论文、具有国

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论文，国家级、省部级政府类科技

成果奖，标志性科技开发（到账经费≥50 万元）与成果转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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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到账经费≥10 万元）项目，国家级、省部级政府类科技创

新平台。 

第二章 标志性科技项目的奖励 

第四条  学校对按期结项的标志性纵向科技项目、科技

开发项目实行奖励（计分方法见表 1）。 

第五条  纵向科技项目研究的起止时间，以相关立项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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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开发项目（≥50 万） 1.0（计分封顶 2000 分） 

注：1．国家级重大项目是指：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（项

目）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（项目）、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、

国家基金重点项目、国家优秀青年基金项目，国防科工局、

军委科技委、军委装备发展部等国防科技重点项目等。 

2．省部级重大项目是指：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

目（含军工）、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（重大基础研究项目、

杰出青年基金、优秀青年基金）等。 

第三章 标志性科技论文的奖励 

第八条  学校依据每年发布的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

心期刊分区表》，对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科技期刊论文

（Cell、Nature、Science 正刊及子刊、SCI 收录一区期刊

论文）予以奖励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论文（中

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论文）予以奖励（计分方

法见表 2）。 

表 2 标志性科技论文计分方法 

种类 类别 计分分值（分/篇） 

业界公认的国

际顶级科技期

刊论文 

Cell、Nature、Science

正刊 
2000 

Cell、Nature、Science

子刊 
200 

SCI 收录一区期刊论文 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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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国际影响

力的国内科技

期刊论文 

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

动计划入选期刊论文 50 

第四章 标志性科技成果奖的奖励 

第九条  学校对国家级和省部级政府类标志性科技成

果奖予以奖励（计分方法见表 3）。 

表 3 标志性科技成果奖计分方法 

类别 

计分分值（分） 

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 我校为第二完成单位 

第一完成

人 

第二完成

人 

第一完成

人 

第二完成

人 

国家级奖励 3000 2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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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万） 

第六章 标志性科技创新平台的奖励 

第十一条  学校对新建国家级和省部级政府类科技创

新平台，上级考核为优秀的已有国家级和省部级政府类科技

创新平台予以奖励（计分方法见表 5）。 

表 5 标志性科技创新平台计分方法 

类别 
计分分值（分） 

新建 考核优秀 

国家级平台 2500 1200 

省部共建平台 1500 800 

省部级平台 800 400 

注：1．省部共建平台是指：由国家各部委与山东省人

民政府共同批复建设的各类科技创新平台。 

2．省部级平台是指：由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或山

东省科技厅批复建设的各类科技创新平台。 

第七章 奖励程序 

第十二条  学校党委常委会确定年度自然科学标志性

科研业绩奖励总额度。 

第十三条  科技处每年年底会同学院（独立运行科研机

构）核定上年度自然科学标志性科研业绩分值。 

第十四条  科技处根据当年度学校确定的奖励总额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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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教师标志性科研业绩分值，核算奖励金额，经公示无异

议后，报学校奖励工作委员会。 

第八章 附  则 

第十五条  自然科学标志性科研业绩计算时间为当年 1

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 

第十六条  自然科学标志性科研业绩核算时每项计分

只统计一次，核算到奖励对象中的负责人名下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所涉及的经费从学校教育事业经费

中支出，并纳入学校预算。 

第十八条  对于弄虚作假或以其它不正当手段获取奖

励者，一经发现学校将撤销奖励、追回奖金，并视情节轻重

予以处理。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自 2020 年度开始执行，由科技处负

责解释。《济南大学科技奖励办法》（济大校字〔2019〕140

号文）自动废止。凡以前规定与本文件规定不一致的，按本

文件规定执行。本文件如与上级文件相冲突或上级下达新文

件，按照上级文件执行。 

 

济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24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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